
提交欧洲专利申请时也可以不要求任何优先权。也可以通
过专利合作条约（PCT）下的一份国际申请做出一个欧洲
专利申请。如果您感兴趣，我们可以提供关于这些选择的
更多信息。本信息页的以下部分将假定您申请欧洲专利时
根据12个月前的一份在先专利申请要求了优先权。

我应如何申请欧洲专利？
为了获得一项欧洲专利，申请必须向EPO提出，不过通常
是经英国专利局递交。

一份欧洲专利申请必须包括：
申请人的名称和地址；•	
一份欧洲专利请求书；•	
一份发明说明－最好有附图；•	
发明的一项或数项权利要求，定义您所寻求的保护范•	
围；
一份对发明进行简短概述的摘要；•	
一份检索请求书。•	

在提交申请时还必须向EPO交费。一旦收讫，该申请将会
得到一个申请日和一个申请号，并且EPO会给您一个收
据。

此后会发生何事？
从优先权日起18个月内，即提交欧洲申请起6个月内，该申
请将会被公布。

将会发布一份检索报告，上面列有可能与您的申请所涉及
发明的专利性有关的文件。如果发布及时，该检索报告将
会与申请一起公布，要么随后公布。

谁能申请欧洲专利？
公司或个人均可申请欧洲专利。他们必须确认他们拥有该
项待授予专利权的发明。

您可以直接提交欧洲专利申请，也可以授权欧洲专利律师
代表您提交申请。欧洲专利律师是具备专业资格的人士，
他们在与EPO打交道和处理申请程序方面有经验。

如果您在任一EPC成员国境内既没有居住地，也没有主要
营业场所，则在整个申请程序中，除首次提交申请外，您
必须由欧洲专利律师进行代理。

我应何时申请欧洲专利？
通常，提交一份欧洲专利申请时将会要求优先权，该优先
权来自于就同一项发明的在先专利申请，比如一份在先的
英国专利申请。

为了要求优先权，在先申请后的12个月之内必须提交欧洲
专利申请（某些有限例外）。优先权要求必须在在先申请
提交后的16个月之内提出。

要求优先权意味着为了某些目的，您的欧洲专利申请追溯
至该在先专利申请日。具体而言，您的发明的专利性是根
据在先申请之日的公开知识进行判断，只要该在先申请包
含了有关该发明的充分信息。这个日期就被称为该欧洲专
利申请的优先权日。例如，为了确立一个优先权日期，您
可能希望在进行发明的较早阶段首次提交一份相对便宜的
英国专利申请。该第一次提交后，在您必须决定是否投资
一项欧洲专利之前，您有一年的时间进一步完善您的发
明，并确定它在商业上是否可行。

基本信息
历史上，为了在一个国家获得一项专利，您不得不向该国专利局进行申请。如果想获得跨欧洲的专利保护，需要向
每个国家递交单独的申请。但是，从1978年开始，已经有可能提交一份欧洲专利申请而获得在若干国家内有效的欧
洲专利。

欧洲专利

什么是欧洲专利？

与在欧洲专利条约（EPC）成员国获得单独国家专利相
比，一项欧洲专利可能是种更便捷和更便宜的选择。以下
附有一个EPC成员国名单。请注意，EPC的成员并非都是
欧洲联盟（EU）的成员，尽管现在所有欧盟成员都是EPC
的成员。

一项欧洲专利给予其所有人在获得授权的每个国家与国家
专利同样的权利。

您可以选择在EPC的任何一个或所有成员国申请保护。
通常来说，如果您想要在三个或更多的成员国获得专利保
护，获得一项欧洲专利比获得这些单独国家专利更加便宜。

EPC的专利性基本标准与英国专利的要求近似。

欧洲专利申请可以用英语向欧洲专利局（EPO）提交。授
予欧洲专利的申请程序由EPO集中进行，往返EPO的通
讯可用英语。因此，提交申请的成本和随后申请程序的成
本，应该大大低于提交单独国家专利申请的对等成本，大
多数情况下，每个单独国家的专利申请必须用该国语言进
行。

假定EPO决定您的申请可以获准，则您通常会在提交申请
后三至四年被授予欧洲专利。一旦获得授权并符合一定的
形式要求，该项专利将在所选国家内产生法律效力。

授权后，有一个九个月的异议期，任何人在此期间可以向
EPO提出异议。



从检索报告公布起6个月内，必须通过缴费来确认您希望在
其中继续进行申请程序的国家。此后将不能再确认更多的
国家，但您若愿意可以放弃一个和多个国家。

同样在6个月内，必须提出审查请求并缴费。在随后的详细
审查期间，EPO可能会向您（或者是您授权的欧洲专利律
师，如果您有的话）发函，说明您的发明不具有新颖性或
创造性的理由，或对申请的形式方面提出反对意见。会设
定一个回复期限，使您有机会说服EPO该发明值得获得专
利并且该申请可批准。在达成一致以前，可对发明说明书
或权利要求做出修改；这需要一些时间并涉及与EPO做进
一步的沟通。

当EPO同意您的发明具有专利性，您的专利将获得授权。

在这个阶段，您将被要求缴纳进一步的费用，并且提供权
利要求书的法文和德文译文。此外，必须把全文翻译成您
希望专利生效的那些国家的不同语言，然后分别向这些国
家的专利局提交译文。这通常非常昂贵，也许要花费数千
英
镑。

授权的9个月内，任何其他人可在EPO对该专利提出异议。
如果专利受到异议，您可以通过进入异议程序保护您的专
利。

当申请处于未决状态时，需要缴纳续展费以保持其有效
性。第一笔续展费应该在提交欧洲专利申请后两年缴纳，
随后的续展费应该每年缴纳。

一旦欧洲专利被授权，它将实际上分为一组单独的国家专
利权。

需要在每个所选国家缴纳每年的续展费以保持相应的国家
专利权有效。您可以选择让您的专利权在一个或多个选择
的国家失效，而并不影响在其他国家继续有效。

如何行使我的专利权？
一旦您的专利被授权，它在每个指定的国家都可强制实
施，只要您提交了有关的译文并缴纳了续展费。任何未经
您同意而在这些国家使用您的发明的人均侵犯该专利。

可以指示有关国家的律师代您提起诉讼。在每个您希望行
使专利权的国家均需要提起单独诉讼。

只有欧洲专利申请被授权以后，您才能对侵权提起诉讼。
但是，一旦您的申请获得授权，即有可能将所要求的损害
赔偿金追溯至申请公布之日。

我们能为您做些什么？
欧洲专利律师可以处理获得一项欧洲专利所需的全部事
项，包括撰写申请。

雇用一个欧洲专利律师在短期内可能会增加您的成本，但
是很可能会带给您一项更加可靠的欧洲专利。

欧洲专利律师受职业行为准则约束，未经您同意，我们不
能将您的发明告诉任何人。

我们能在英国、欧洲和世界范围内就知识产权的其他领
域，如商标、版权、外观设计、许可和诉讼，向您提供咨
询。



EPC的成员国（截止至2008年1月1日）

奥地利	 列支敦士登1
比利时	 立陶宛
保加利亚	 卢森堡
克罗地亚	 马耳他
塞浦路斯	 摩纳哥
捷克共和国	 荷兰
丹麦	 挪威
爱沙尼亚	 波兰
芬兰	 葡萄牙
法国	 罗马尼亚
德国	 斯洛伐克
希腊	 斯洛文尼亚
匈牙利	 西班牙
冰岛	 瑞典
爱尔兰	 瑞士1
意大利	 土耳其
拉脱维亚	 英国

可以在一份欧洲专利申请中指定上面任何或所有的国家。

一项欧洲专利还可以“扩展”2至下列国家： 

	 阿尔巴尼亚 	 塞尔维亚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 	 马其顿 
	
1列支敦士登和瑞士一起算作一项单独指定。 

2这些“扩展”的国家本身不能在欧洲专利申请中被指定，但是每个国家的国内法规定，一个授权的欧洲专利可以“扩
展”至该国。如果您对上述任何国家感兴趣，我们可以对此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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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月）

行动

*3视该申请通过审查的顺利程度和公布检索报
告的日期，可能时间更长。

提交优先权申请

提交欧洲申请

发布检索报告

公布申请和检索报告

确认国家并缴费
请求审查并缴费

审查

审查员发函

提交答辩或修改

授权

异议期结束－授权之日起9个月

专利期满

0

12

14-16

18

24

30

36

444

53

252


